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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

本标准参考了ＩＳＯ１１６２３《纤维复合气瓶定期检验和测试》及美国压缩气体协会ＣＧＡＣ６．２《纤维

增加高压气瓶外观检查与评定》的部分内容。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Ｄ、附录Ｅ和附录Ｆ均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气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３１）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上海依格安全装备有限公司、大连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所、抚顺市锅炉压力

容器检验研究所、山西虹安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干鹤翱、胡军、郭魁文、刘守正、李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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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公告 (2017年第7
号) 和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结论，本标准自2017
年3月23日起，转为推荐性标准，不再强制执行。



呼吸器用复合气瓶定期检验与评定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呼吸器用碳纤维全缠绕铝合金内胆复合气瓶（以下简称：复合气瓶）定期检验与评定

的基本方法和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公称水容积不大于１２Ｌ、公称工作压力不大于３０ＭＰａ、用于充装呼吸气体、使用温

度范围为－４０℃～６０℃并可重复充气的移动式复合气瓶。

本标准不适用于车用复合气瓶。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９７０．１　圆板牙　第１部分：圆板牙和圆板牙架的型式和尺寸（ＧＢ／Ｔ９７０．１—２００８，

ＩＳＯ２５６８：１９８８，ＭＯＤ）

ＧＢ／Ｔ３４６４．１　机用和手用丝锥　第１部分：通用柄机用和手用丝锥（ＧＢ／Ｔ３４６４．１—２００７，

ＩＳＯ５２９：１９９３，ＭＯＤ）

ＧＢ／Ｔ３９３４　普通螺纹量规　技术条件（ＧＢ／Ｔ３９３４—２００３，ＩＳＯ１５０２：１９９６，ＭＯＤ）

ＧＢ／Ｔ９２５１　气瓶水压试验方法

ＧＢ１２１３５　气瓶定期检验站技术条件

ＧＢ／Ｔ１２１３７　气瓶气密性试验方法

ＧＢ／Ｔ１３００５　气瓶术语

ＧＢ１５３８２　气瓶阀通用技术条件

ＴＳＧＺ７００１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规则

气瓶安全监察规程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３００５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呼吸器用碳纤维全缠绕铝合金内胆复合气瓶　犳狌犾犾狑狉犪狆狆犲犱犮犪狉犫犪狀犳犻犫狉犲狉犲犻狀犳狅狉犮犲犱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犲犮狔犾

犻狀犱犲狉狊狑犻狋犺犪犾狌犿犻狀狌犿犪犾犾狅狔犾犻狀犲狉狊犳狅狉犫狉犲犪狋犺犻狀犵犪狆狆犪狉犪狋狌狊

　　以铝合金材料为内胆，其外部采用浸渍树脂的连续碳纤维沿环向和纵向缠绕并固化作为承载层的

复合气瓶。

３．２　

　　磨损　犪犫狉犪狊犻狅狀犱犪犿犪犵犲

复合气瓶表面与其他粗糙物体反复磨擦而引起的一种表面损伤。表现为复合气瓶表面粗糙以及保

护层或缠绕层厚度的减少等。

３．３　

　　分层　犱犲犾犪犿犻狀犪狋犻狅狀

撞击引起的缠绕层纤维束之间的分离、纤维束本身的分离或缠绕层与金属内胆外表面之间的分离。

表现为发白的斑痕、表层下有中空的迹象等。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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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撞击损伤　犻犿狆犪犮狋犱犪犿犪犵犲

由于跌落或钝物击打而造成的缠绕层的裂纹、分层或划伤以及金属内胆变形等。

３．５　

　　气瓶容积弹性变形量　犈犈，犲犾犪狊狋犻犮犲狓狆犪狀狊犻狅狀

气瓶容积实测的最大变形量减去残余变形量。

３．６　

　　规定的气瓶容积弹性变形量　犚犈犈，狉犲犼犲犮狋犻狅狀犲犾犪狊狋犻犮犲狓狆犪狀狊犻狅狀

１．１倍的批平均弹性变形量，标在气瓶标记中。

４　检验机构、检验周期与检验项目

４．１　检验机构

４．１．１　进行复合气瓶定期检验的检验机构，应具备符合ＧＢ１２１３５要求的条件，并按ＴＳＧＺ７００１经国

家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核准。

４．１．２　检验机构必须配备测试复合气瓶性能指标的专用试验仪器和设备：如气瓶内窥灯、低倍放大镜、

电子天平、能塞入复合气瓶的内窥镜、直角尺、米尺、测深仪、符合ＧＢ／Ｔ３９３４的 Ｍ１８×１５６Ｈ 螺纹塞

规、Ｍ１８×１．５６ｈ螺纹环规或符合相应标准、与瓶阀螺纹相适应的其他规格螺纹塞规、螺纹环规等。

４．２　检验周期

４．２．１　复合气瓶的定期检验周期一般每三年检验一次。

４．２．２　在使用过程中，若发现复合气瓶有严重腐蚀、损伤或对其安全可靠性有怀疑时，应提前进行

检验。

４．２．３　库存或停用时间超过一个检验周期的复合气瓶，启用前应进行检验。

４．３　检验项目

复合气瓶定期检验项目包括外观检查、内部检查、瓶口检查、水压试验、内部干燥、瓶阀检验和气密

性试验。

５　检验准备

５．１　记录

５．１．１　逐只检查、登记复合气瓶制造标记和检验标记。并在《复合气瓶外观检查评估表》（见附录Ａ）上

详细记录如下内容：气瓶使用单位、检验日期、气瓶编号、气瓶水容积、公称工作压力、制造日期、水压试

验日期、螺纹规格等。

５．１．２　对未取得国家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制造许可的制造企业生产的复合气瓶、制造标记和检

验标记模糊不清或关键项目不全又无据可查的复合气瓶登记后不予检验，按报废处理。

５．１．３　对超过设计使用年限的复合气瓶登记后不予检验，按报废处理。

５．１．４　对提前送检的复合气瓶，应查明原因，并作好记录。

５．２　复合气瓶内介质应为空气、氧气或氮氧混合气，对于瓶内介质不明、瓶阀无法开启的气瓶，应与待

检瓶分别存放以待另行妥善处理。对于充装氧气的气瓶，试验时应严格禁油或试验后做脱脂处理。

５．３　气瓶阀拆除

如果复合气瓶内有压缩气体，应缓慢打开气瓶阀，进行放气，直至确认瓶内气体压力与环境压力一

致时，将复合气瓶放在气瓶夹具上夹紧，用适当的方法卸下气瓶阀。

５．４　复合气瓶内外表面清洗

可用中性的清洗剂和水温不超过６０℃的洁净水清洗复合气瓶内外表面的污垢、腐蚀物、疏松的表

面保护层等有碍表面检查的杂物。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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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复合气瓶外部清理

检验人员应能看到整个复合气瓶的外表面情况。如果粘贴物掩盖了复合气瓶的损伤或可疑的损

伤，应去除粘贴物。可疑损伤的迹象包括：标牌或粘贴物有划痕、明显的受冲击痕迹、机油等。有些粘贴

物在水中会膨胀或吸水影响测试结果，必须清除。

５．６　复合气瓶内部清理

５．６．１　清除复合气瓶内部的任何杂物。

５．６．２　检查从复合气瓶中取出的所有杂物并记录在《复合气瓶外观检查评估表》中。

６　外观检查与评定

６．１　在水压试验前应进行外观检查，并在《复合气瓶外观检查评估表》中记录检查结果。

６．２　损伤程度分级

损伤程度分为三级：

一级损伤：指轻微的损伤，如保护层磨损或少量的玻璃纤维磨损、细微划伤和不明显的撞击痕迹。

此类损伤不会对复合气瓶的安全性和继续使用产生不良影响，是正常和容许的，可继续使用（如图Ｆ．２、

图Ｆ．５、图Ｆ．７和图Ｆ．１０）。

二级损伤：指磨损、划伤等比一级损伤更大的损伤，如图Ｆ．３所示的磨损。此类损伤应进行修补，

修补后进行水压试验。如果水压试验时保护层修补处出现明显鼓包或脱落的复合气瓶应报废。

三级损伤：指超过二级损伤的磨损、划伤以及复合气瓶受撞击损伤或热损伤引起的结构损坏、化学

品腐蚀损伤。此类损伤的复合气瓶应报废（如图Ｆ．１、图Ｆ．４、图Ｆ．６、图Ｆ．８、图Ｆ．９和图Ｆ．１１）。

６．３　判别标准

６．３．１　磨损

一级：深度小于０．２５ｍｍ（如图Ｆ．２）。

二级：深度大于０．２５ｍｍ，达到玻璃纤维层，但碳纤维层未受损伤（如图Ｆ．３）。

三级：超过二级损伤程度、碳纤维层受损伤（如图Ｆ．４）。

６．３．２　划伤

一级：不管数量或方向，深度小于０．２５ｍｍ（如图Ｆ．５）。

二级：深度大于０．２５ｍｍ，达到玻璃纤维层，但碳纤维层未受损伤。

三级：超过二级损伤程度、碳纤维层已暴露或已损伤（如图Ｆ．６）。

６．３．３　撞击损伤

一级：玻璃纤维层出现白斑或出现面积不大于５０ｍｍ２ 的分层（如图Ｆ．７）。

二级：玻璃纤维外露，但碳纤维层未受损伤。

三级：表面产生面积较大的分层，碳纤维层暴露或复合气瓶的结构变形（如图Ｆ．８和图Ｆ．９）。

６．３．４　分层

一级：发白斑痕局限于玻璃纤维层表面，且其面积不大于５０ｍｍ２。

二级：发白斑痕深度大于０．２５ｍｍ，但碳纤维层未受损伤。

三级：超过二级损伤程度、碳纤维层已损伤。

６．３．５　结构损伤

三级：复合气瓶的原始结构发生改变，如复合气瓶圆弧面或筒体出现任何凹进、凸出的现象；内部目

检显示金属内胆变形；与气瓶阀连接部分显现出扭曲变形等（如图Ｆ．９）。

６．３．６　热损伤

一级：仅保护层被烟熏黑，可对外表面进行清洗处理（如图Ｆ．１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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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复合气瓶局部鼓包，碳纤维层有明显的热损伤、外形发生变形，金属内胆变形等（如图Ｆ．１１）。

６．３．７　化学品腐蚀损伤

三级：缠绕层受化学品的腐蚀损伤，应检查复合气瓶的外表面是否有化学品腐蚀的痕迹。如缠绕层

部分变色、有污点或树脂发黏、不明化学品残留在复合气瓶的内外表面等（如Ｆ．１）。

７　内部检查与评定

７．１　逐只检查复合气瓶内部对安全使用有影响的缺陷，凡属下列情况之一的受检瓶，按报废处理：

ａ）　在内表面有裂纹的复合气瓶；

ｂ）　在内部有线性变形的复合气瓶；

ｃ）　点腐蚀凹坑的估计深度大于０．７ｍｍ的复合气瓶；

ｄ）　线状腐蚀凹坑的估计深度大于０．５ｍｍ的复合气瓶；

ｅ）　分散性点腐蚀凹坑的估计深度大于０．５ｍｍ的复合气瓶。

７．２　在《复合气瓶外观检查评估表》中记录上述缺陷存在的位置和检验结果。

８　瓶口检查与评定

８．１　取下密封圈，用肉眼或低倍放大镜逐只检查瓶口端面、密封圈的环槽和瓶口螺纹。凡属下列情况

之一待试瓶，按报废处理：

ａ）　瓶口端面有裂纹的复合气瓶；

ｂ）　密封圈的环槽有裂纹、凹坑等损伤的复合气瓶；

ｃ）　从瓶口开始计数，连续有效螺纹数少于１２牙的复合气瓶；

ｄ）　有效螺纹中有裂纹或裂纹性缺陷的复合气瓶；

ｅ）　有效螺纹中有超过２牙的缺口，且缺口长度已超过圆周的１／５，深度已超过牙高的１／３的复合

气瓶；

ｆ）　缺口使有效螺纹数目少于１２牙的复合气瓶。

８．２　瓶口螺纹的修复

瓶口螺纹存在轻度腐蚀、划伤和毛刺，可用符合ＧＢ／Ｔ３４６４．１的 Ｍ１８×１．５６Ｈ丝锥进行修复，然

后用符合ＧＢ／Ｔ３９３４的 Ｍ１８×１．５６Ｈ螺纹塞规检验。对于其他规格的螺纹，应用符合相应标准的丝

锥和螺纹塞规进行修复和检验。检验结果不合格时该复合气瓶应报废。

８．３　在《复合气瓶外观检查评估表》中记录瓶口的检查结果。

９　水压试验

９．１　待试瓶注满水后应在试验装置的室内静置８ｈ以上。试验前应用橡胶锤轻击待试瓶瓶体，排尽附

着于瓶内壁的气泡，并用水注满。

９．２　待试瓶应逐只按ＧＢ／Ｔ９２５１的要求进行外测法水压试验。

９．３　试验前测出待试瓶内与水套内试验用水的温度，待试瓶内与水套内试验用水的水温差应不大

于３℃。　

９．４　水压试验压力应为待试瓶上标记的水压试验压力的１００％～１０３％，保压时间至少为６０ｓ。

９．５　水压试验过程中，瓶体出现渗漏、保压期间压力有回降现象的复合气瓶应报废。

９．６　在水压试验时，应同时测定容积残余变形率，对容积残余变形率超过５％的复合气瓶应报废。对

气瓶标记中有气瓶容积弹性变形量（ＲＥＥ）的，水压试验时应测定该气瓶的容积弹性变形量（ＥＥ），ＥＥ值

超过气瓶标记上的ＲＥＥ值的气瓶应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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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内部干燥

１０．１　干燥方法与要求

１０．１．１　经水压试验合格的复合气瓶，必须逐只进行内部干燥。

１０．１．２　将瓶口朝下倒立一段时间，待瓶内残留的水沥净，然后采用干燥空气吹扫、内加温或其他适当

的方法进行内部干燥。

１０．１．３　进行内部干燥时，温度应不超过６５℃；时间应足够长以保证瓶内完全干燥。

１０．２　干燥状况检查

借助内窥镜或小灯泡观察瓶内干燥状况，如内壁已全面呈干燥状态，便可安装瓶阀。

１１　瓶阀检验与安装

１１．１　瓶阀检验

１１．１．１　应对瓶阀螺纹的完整性进行检查，如有缺口、裂纹、螺纹不完整或断裂，该瓶阀应报废。

１１．１．２　应对阀体进行检验，如有异常变形，该气瓶阀应报废。

１１．１．３　螺纹变形的修复

与瓶口连接的螺纹由于跌落、撞击等造成螺纹变形，应使用符合ＧＢ／Ｔ９７０．１的 Ｍ１８×１．５６ｈ圆

板牙对瓶阀螺纹进行修复，然后用符合ＧＢ／Ｔ３９３４的 Ｍ１８×１．５６ｈ螺纹环规检验。对于其他规格的

螺纹应用符合相应标准的圆板牙和螺纹环规进行修复和检验。检验结果不合格时该瓶阀应报废。

１１．１．４　瓶阀气密性试验

应逐只对瓶阀进行气密性试验。如有泄漏，应更换新的瓶阀。如需更换密封件等易损部件，必须得

到瓶阀制造厂的书面授权且在其指导下进行，并且应按ＧＢ１５３８２的要求对阀门重新做气密性试验。

１１．２　瓶阀装配

在瓶阀螺纹和密封圈上涂适量硅脂后，先用手把瓶阀旋入瓶口螺纹中，然后用气瓶夹夹紧复合气

瓶，再用力矩扳手旋紧气瓶阀，力矩为８０Ｎ·ｍ～１００Ｎ·ｍ。

注：对旋不进的瓶阀，不能强行旋入，应检查瓶阀螺纹。

１２　气密性试验

１２．１　瓶阀安装结束后的复合气瓶，应逐只进行气密性试验。

１２．２　试验装置和试验方法应符合ＧＢ／Ｔ１２１３７的浸水法的要求。

１２．３　气密性试验用的介质为空气，试验压力为复合气瓶的公称工作压力。

１２．４　气密性试验时，在试验压力下瓶体泄漏的复合气瓶，应报废。

注：因瓶阀装配不当产生泄漏的复合气瓶，允许重新装配后再对其进行试验。

１３　检验后的工作

１３．１　检验标记

１３．１．１　检验合格的复合气瓶，应参照《气瓶安全监察规程》逐只做好检验标记。

１３．１．２　检验标记采用３９ｍｍ×２２ｍｍ的标签纸。

１３．１．３　检验标记内容：

ａ）　检验单位代号；

ｂ）　检验色标；

ｃ）　检验日期（年、月）；

ｄ）　下次检验日期（年、月）。

５

犌犅２４１６１—２００９



示例：

１３．１．４　检验色标应符合《气瓶安全监察规程》的规定。

１３．１．５　检验标记位置应在筒体上靠近瓶肩一端，呈圆周分布。各期的检验标记应有适当间隔，排列

整齐。

１３．１．６　检验标记字高５ｍｍ～１０ｍｍ，应与制造标记大体一致，字迹应清晰。

１３．１．７　检验标记粘贴方法

严禁在复合气瓶上用打钢印的方法做检验标记。在复合气瓶上作检验标记的方法如下：

ａ）　用４００＃水砂纸在１３．１．５规定位置的表面上轻微打磨，其面积约４５ｍｍ×２５ｍｍ；

ｂ）　把检验标签贴在打磨处，用透明的环氧树脂覆盖检验标签。

１３．２　检验记录与报废处理

１３．２．１　检验记录的保存

以下记录应用书面或电子文件形式保存：

ａ）　《复合气瓶外观检查评估表》；

ｂ）　《气瓶水压试验装置检验表》见附录Ｂ；

ｃ）　《复合气瓶水压试验数据表》见附录Ｃ；

ｄ）　《复合气瓶定期检验报告》见附录Ｄ；

ｅ）　《复合气瓶报废通知书》见附录Ｅ。

１３．２．２　报废处理

报废的复合气瓶由检验员填写《复合气瓶报废通知书》，经技术负责人审查加盖检验单位印章后，交

予复合气瓶产权单位归档并对报废复合气瓶进行压扁或锯断等破坏性处理。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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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复合气瓶外观检查评估表

复合气瓶外观检查评估表

气瓶使用单位 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气瓶水容积 气瓶颜色 气瓶编号 检验日期

公称工作压力 制造日期 有无气体 有无瓶阀

是否修理过

水压试验日期

外部检查

热损伤迹象 有无划伤 有无磨损

有无分层 有无异常变形

外表面描述

缺陷位置描述

其他

合格 待修复 判废

内部检查

有无气味 杂物的种类和数量

内表面状况描述

缺陷位置描述

其他

合格 待修复 判废

瓶口螺纹检查

螺纹规格 螺纹状况描述

螺纹状况评估

其他

合格 待修复 判废

气瓶阀检验

气瓶阀编号 气瓶阀与气瓶连接螺纹状况描述

气密状况描述

爆破片是否更换 是 否

复合气瓶状况

合格气瓶 粘贴标签

待修复气瓶 粘贴标签 清洗 修复 水压 丢弃

其他建议

报废气瓶 粘贴标签

检验员 资格证号 日期

７

犌犅２４１６１—２００９



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气瓶外测法水压试验装置校验表

气瓶外测法水压试验装置校验表

标准瓶号：

校验日期

年／月／日

校验时间

—：—

检验压力／

ＭＰａ

标准容积

全变形值

Δ犞Ｂ／ｍＬ

实测容积

全变形值

Δ犞／ｍＬ

容积残余

变形值／

ｍＬ

全变形

容积相对误差

δ≤１％

校验者 备注

　　说明：１．标准容积全变形Δ犞Ｂ（ｍＬ），从标准瓶校准证书中获得。

２．容积残余变形值（ｍＬ），压力释放后的变形值应为零。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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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复合气瓶水压试验数据表

复合气瓶水压试验数据表

设备型号：　　　标准瓶号：　　　试验方法：外测法　　　试验温度：　　℃　　试验日期：　　年　　月　　日

产权单位：　　　制造国别：　　　制造单位：　　　气瓶型号：　　　气瓶水容积：　　Ｌ　　公称工作压力：　　ＭＰａ

气瓶

编号

出厂

日期

水压试验

压力／

ＭＰａ

保压时间／

ｓ

容积

全变形值

（Δ犞）／

ｍＬ

容积

残余变形值

（Δ犞′）／

ｍＬ

容积

残余变形率／

％

发生过

何种瓶体

异常现象

试验结果

合格 不合格

试验者

　　说明：１．容积残余变形率＝［容积残余变形值（Δ犞′）／容积全变形值（Δ犞）］×１００％。

２．复合气瓶的容积残余变形率≤５％为合格。

３．复合气瓶的水压试验压力按受试瓶标签中规定的水压试验压力。

４．对于试验无效的受试瓶若试验中已将压力升到受试瓶试验压力的９０％以上时，应将试验压力提高

０．７ＭＰａ，或提高至原试验压力的１．１倍（取两者中的小值），重新进行试验。

５．对于不合格复合气瓶，应注明处理方法，如重新测试、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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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资料性附录）

复合气瓶定期检验报告

复合气瓶定期检验报告

（　　）字　第　　号

：

根据《气 瓶 安 全 监 察 规 程》和 《呼 吸 器 用 复 合 气 瓶 定 期 检 验 与 评 定》的 规 定，经 检 验，你 单 位 送 检

只复合气瓶，经本检验站检验，合格的复合气瓶，共 只，瓶号是：

特此通知。

检验员（签字或盖章）

单位技术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检验单位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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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犈

（资料性附录）

复合气瓶报废通知书

复合气瓶报废通知书

（　　）字　　第　　　号

：

根据《气瓶安全监察规程》和《呼吸器用复合气瓶定期检验与评定》的规定，经检验，你单位

复合气瓶共 只已报废（见报废气瓶情况表），对其中 只已作破坏性处理，特此通知。

检验员：（签字或盖章）

单位技术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检验单位章：）

年　　月　　日

报废复合气瓶情况表

瓶号 制造单位 公称水容积 报废原因 处理结果

　　注：本表一式两份，检验单位存档一份，复合气瓶产权单位或所有者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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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犉

（资料性附录）

复合气瓶损伤和典型修复图例

犉．１　复合气瓶化学品腐蚀损伤

见图Ｆ．１。

图犉．１　化学品腐蚀（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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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２　复合气瓶磨损图例

见图Ｆ．２、图Ｆ．３、图Ｆ．４。

图犉．２　一级磨损（允许的）

图犉．３　二级磨损（需修理和水压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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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犉．４　三级磨损（报废）

犉．３　复合气瓶划伤图例

见图Ｆ．５、图Ｆ．６。

图犉．５　一级划伤（允许的）

图犉．６　三级划伤（报废）

４１

犌犅２４１６１—２００９



犉．４　复合气瓶撞击损伤

见图Ｆ．７、图Ｆ．８、图Ｆ．９。

图犉．７　一级撞击损伤（允许的）

图犉．８　三级撞击损伤（报废）

图犉．９　结构损伤（报废）

５１

犌犅２４１６１—２００９



犉．５　复合气瓶热损伤图例

见图Ｆ．１０、图Ｆ．１１。

图犉．１０　一级热损伤（允许）

图犉．１１　三级热损伤（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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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６　典型的修复方法

见图Ｆ．１２～图Ｆ．１７。

图犉．１２　长度测量

图犉．１３　深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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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犉．１４　表面打磨

图犉．１５　树脂混合

图犉．１６　树脂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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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犉．１７　修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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